附件2：

[bookmark: _GoBack]《石台县粮食储备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的起草说明
现将《石台县粮食储备管理办法修订稿》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文件的背景和依据
（一）制定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9〕48号）及安徽省委办公厅 安徽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安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皖办发〔2020〕4号）都明确要求制定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管理规章制度。修订《石台县粮食储备管理办法》，是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的决策部署，推动我县粮食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，构建更高层次、更高质量、更有力度、更可持续的粮食储备管理体系。
（二）依据的主要上位法和上位规范性文件
2021年 4 月初新修订的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、2021年9月份新修订的《安徽省粮食储备管理办法》颁布实施，为本《办法》修订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。
（三）制定文件决定的相关指示批示
原《石台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》(2015 年颁布），多年来在规范粮食储备管理、完善粮食储备体系、推进依法治粮、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随着新时代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，尤其是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件》《安徽省粮食储备管理办法》的修订，要求地方政府贯彻落实。2019年机构改革，原粮食局等单位名称、职责已发生变动调整，为了更好地加强全县粮食储备管理，需要对《石台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。
二、文件制定的过程
根据《安徽省粮食储备管理办法》（2021年9月27日发布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在深入调研论证基础上，我委于4月中旬对《石台县县级储备粮管理办法》（石政〔2015〕29号文印发）进行了修订，并召开相关部门征求意见会，吸纳相关意见进行修改完善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石台县粮食储备管理办法》共八章四十一条，包含总则、县级政府储备的计划、县级政府储备的储存、县级政府储备的动用、县级政府储备的监督检查、县级政府储备相关法律责任、企业储备和附则。具体见《石台县粮食储备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